附件2
樟树港辣椒县域公用品牌使用申请书
（种植类主体）
	一、申请单位主要信息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二、申请使用品牌信息

	申请类别
	种植类主体
	产品名称
	

	使用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三、审核意见

	申请单位
意见
	




                             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意见
	




审核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樟树港辣椒县域公用品牌管理委员会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四、资料提供及承诺

	种
植
类
主
体
资
料
清
单
	
1.樟树港辣椒县域公用品牌保护地域范围内种植基地具体位置及规模相关材料；
2.法定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产品质量检验合格报告；
3.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4.其他有关资料（如：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荣誉证书等）。


	种
植
类
主
体
申
请
承
诺
	1.本单位保证所提供的所有申请资料真实、合法、有效，并对此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2.拥有位于樟树港辣椒地理标志保护地域范围内的稳定种植基地，保证所申请品牌产品全部来源于该基地。
3.严格遵守樟树港辣椒技术规程，在种植、生产全过程执行绿色防控规范，确保产品质量与特色。
4.产品自愿接受并配合管委会及法定检验机构的监督抽检，保证质量检验合格，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5.严格按照《樟树港辣椒县域公用品牌管理办法》及管委会的规定使用品牌标识和包装物，不擅自改变、转让、出借或扩大使用范围。
6.自愿接受管委会的日常监督、管理和检查。如因违反本承诺或管理办法规定，给樟树港辣椒品牌声誉造成损害，须立即停止使用品牌，并承担一切相应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


承诺单位（盖章）：            




樟树港辣椒县域公用品牌使用申请书
（生产加工类主体）
	一、申请单位主要信息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二、申请使用品牌信息

	申请类别
	生产加工类主体
	产品名称
	

	使用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三、审核意见

	申请单位
意见
	



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樟树港辣椒县域公用品牌管理委员会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四、资料提供及承诺

	生
产
加
工
类
主
体
资
料
清
单
	1.樟树港辣椒县域公用品牌保护地域范围内的产品原料订货单；
2.拥有厂房和仓储场地面积800平方米以上，厂房机械设备、各功能车间配套齐全的相关资料。
3.法定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产品质量检验合格报告；
4.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其他有关资料（如：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等）。

	生
产
加
工
类
主
体
申
请
承
诺
	1.本单位保证所提供的所有申请资料真实、合法、有效，并对此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2.本单位生产经营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及环保要求，具备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和保障能力。
3.本单位申请使用品牌的产品，其原料、生产工艺、产品质量等将严格符合樟树港辣椒技术规程及各项质量技术规范。
4.若获得品牌使用授权，本单位将坚决做到以下几点：
（1）严格遵守品牌标识使用规范，不擅自改变、超范围使用品牌标识；
（2）自觉维护“樟树港辣椒”品牌声誉与形象，不从事任何有损品牌价值的行为；
（3）积极配合管委会的监督管理、质量检测与市场检查；
（4）按时缴纳约定的品牌使用相关费用；
（5）如因本单位行为对品牌造成损害，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

承诺单位（盖章）：            




樟树港辣椒县域公用品牌使用申请书
（销售类主体）

	一、申请单位主要信息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二、申请使用品牌信息

	申请类别
	销售类主体
	产品名称
	

	使用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三、审核意见

	申请单位
意见
	




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樟树港辣椒县域公用品牌管理委员会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四、资料提供及承诺

	销
售
类
主
体
资
料
清
单
	1.产品原料产自樟树港辣椒县域公用品牌保护地域范围内种植基地相关材料；
2.法定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产品质量检验合格报告；
3.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4.在保护区内拥有固定的分级分类车间（面积≥100㎡）、冷库（容积≥80m³）相关的设施设备资料。或者与具备申请条件企业合作等相关证明资料；
5.种子种苗销售须具备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流通到湘阴县外的需办理植物检验检疫证明，同时向县农业农村局备案；
6.其他有关资料（如：食品经营许可证、荣誉证书等）。

	销
售
类
主
体
申
请
承
诺
	1.本单位保证所提供的所有申请资料真实、合法、有效，并对此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2.本单位经营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及环保要求，具备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和保障能力。
3.本单位申请使用品牌的产品，其原料、生产工艺、产品质量等将严格符合樟树港辣椒技术规程及各项质量技术规范。
4.若获得品牌使用授权，本单位将坚决做到以下几点：
（1）严格遵守品牌标识使用规范，不擅自改变、超范围使用品牌标识；
（2）自觉维护“樟树港辣椒”品牌声誉与形象，积极配合管委会的监督管理、质量检测与市场检查；
（3）保证所售产品符合相关食品安全标准，经法定检验机构检验合格。绝不销售假冒伪劣、以次充好产品；
（4）按时缴纳约定的品牌使用相关费用；
（5）如因本单位行为对品牌造成损害，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

承诺单位（盖章）：            




樟树港辣椒县域公用品牌使用申请书
（第三产业市场主体）
	一、申请单位主要信息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二、申请使用品牌信息

	申请类别
	第三产业市场主体
	产品名称
	

	使用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三、审核意见

	申请单位
意见
	




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意见
	



审核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樟树港辣椒县域公用品牌管理委员会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四、资料提供及承诺

	第
三
产
业
市
场
主
体
资
料
清
单
	1.与原产地具备樟树港辣椒销售资质的企业签订的樟树港辣椒销售合同；
2.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其他有关资料（如：食品经营许可证、荣誉证书等）。

	第
三
产
业
市
场
主
体
申
请
承
诺
	1.本单位保证所提供的所有申请资料真实、合法、有效，并对此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2.本单位经营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及环保要求，具备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和保障能力。
3.本单位申请使用品牌的产品，其原料、生产工艺、产品质量等将严格符合樟树港辣椒技术规程及各项质量技术规范。
4.若获得品牌使用授权，本单位将坚决做到以下几点：
（1）严格遵守品牌标识使用规范，不擅自改变、超范围使用品牌标识；
（2）自觉维护“樟树港辣椒”品牌声誉与形象，积极配合管委会的监督管理、质量检测与市场检查；
（3）保证所售产品符合相关食品安全标准，经法定检验机构检验合格。绝不销售假冒伪劣、以次充好产品。
（4）按时缴纳约定的品牌使用相关费用；
（5）如因本单位行为对品牌造成损害，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

承诺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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